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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作为“特殊市场主体”：事实、理论与政策
∗

付敏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３６）

［摘　 要］国有企业具有其特殊性，与作为一般市场主体的私人企业有本质区别，故不能用私人企业标准去评估、判断国有

企业，这使得其实质性地成为“特殊市场主体”。 从分析“国有企业为什么存在”的理论元问题入手，才能理解和把握国有

企业改革方向从“现代企业制度”向“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关键逻辑。 当前国有企业存在的“盈利悖论”，来源于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过程，特别是 １９９０ 年代的“国退民进”改革和 ２１ 世纪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让国有经济聚焦特定范

围、特定领域，平台特征增强，企业数量减少，盈利能力逐步改善。 但国有企业“不是什么赚钱干什么”，而是必须面向国家

战略性布局与整体需要。 国有企业的典型“特殊市场主体”特征表现为有限营利性、经济事业性、国家使命性三个方面。

“特殊市场主体”发生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法定性和有限性，体现竞争中性，受到诸多限定。 面向未来，国有企业作为“特

殊市场主体”的法定性有待提高，国际化程度需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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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付敏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０７１（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０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２－１３

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改革框架下，如何完善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

企业制度”，是理解和把握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已有文献大多将“党的领导＋中国

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理解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全面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制度目标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更长历史时期和更远发展目标的考察，要更多地考虑国家需要特

别是国家的战略性布局与整体需要。

一、从企业理论看国有企业的特殊性

在西方标准企业理论框架下，国有企业原本是不该存在的。 按照科斯的经典企业制度分析范式，企业规

模的边界条件是，按照交易来度量，企业的边际组织成本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而企业存在的前提是组织

成本低于交易成本。① 进一步来看，在衡量交易成本的信息成本范式中，从米塞斯—哈耶克开始树立的信息

经济学基本信条认为，当信息作为有限资源形成价格、影响资源配置时，交易者组成的私人市场拥有比政府和

公共部门更高的信息效率及更低的信息成本。 可想而知，在私人市场和私人企业存在的条件下，私人企业的

信息和交易费用优势，再加上私人决策的灵活性，使得遵循政府和管制机构指令的国有企业很难避免被私人

市场所淘汰的命运。 所以，从理论上看，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存在？ 本文称之为国有企业理论的元问题。
仔细梳理，已有文献大致提供了三种可能的解释思路：第一种新计划经济理论被很多互联网企业家和信

息工程师所持有。 这种观点认为，近年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基于机器学习的中央处理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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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能够以智慧化方式和更低的成本来处理信息问题，这使得集中处理信息的成本劣势不再那么明显，因为人

工智能（ＡＩ）正在颠覆分布式计算的成本优势。 但是在更基础性的投入产出维度上，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文献

发现，中央处理器和计算能力的倍数提升往往对应着指数化的能耗增长，所以集中处理信息依然需要面对广

义的信息低效率和高成本问题。 特别是这些问题会随着能源价格（特别是电力价格）的上升而凸显，因为以算

法为基础的集中信息处理成本会随着电力价格而不断放大。
第二种新规制理论采用了规模与垄断关联的思路，典型假说是规制俘获。 新规制理论重述了垄断的现实

性意味着合理性。 规制俘获理论认为，企业规模扩大使其具备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格。 例如，金融领域中

具备系统重要性地位的机构往往会获得“最终贷款人”救助，正所谓“大而不能倒”。 政府可以制定让特定大

企业或商业团体等特殊利益集团受益的公共政策或法案①，尽管这会损害公众利益。 严格地讲，这种思路更

多地指向了大企业而非国有企业，因为私人企业在理论上会有更大的寻租优势和更强的寻租动机。
第三种思路采用社会学的视角，认为国有企业是政府机构的延伸。 这与 １９９０ 年代中国某些国有企业成

立的路径也相符。 关于“裙带资本主义”的研究认为，东亚国家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人际关系和人情因素会

显著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 格林斯潘甚至认为，“人们将按照关系而不是经济价值来购买股票和发放贷

款”②。 “裙带资本主义”中的商业成功取决于人际关系，特别是与政府要员和商业大佬的关系，这让司法许可

证、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政府干预变得异常重要。③ 在对资本主义史前史的研究中，马克思也认为东亚公社

的土地所有制与西方不同（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 “裙带资本主义”崇尚特权，社会学特征表现为特定

伦理对一般商业竞争性行为的排斥。 中国政府也将掌握的巨大经济资源和高水平管理能力用于推动国有企

业发展。④ 但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各国与官僚机构产生政策联系和资金联系的并不局限于国有企业，私有

企业才是寻租的主体。 特别是关于游说等典型市场寻租行为，例如美国鼎鼎大名的科赫兄弟和乔治索罗

斯。⑤ 至少在行贿受贿这一点上，私营企业是具备制度灵活优势的。 同时应考虑到“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全

球性的共同趋势，是任何稳定社会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并非中国或者东亚所特有。⑥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杂

志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ｃｒｏｎ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排名，２０２３ 年的 ４３ 个国家中俄罗斯排名第一，之后是捷克、马
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排在第 ２１ 名，并不是特别突出，因为英国排名 ２０，美国排名 ２５。 考虑到中国国有经济规

模世界最大，“裙带资本主义”并不能很好地描述中国国有企业的特征，更可能是成熟社会的亚文化特征。
按照西方市场经济或经济理论视角，特别是根据现有的企业理论框架，国有企业似乎是根本不应该存在

的。 但实际上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但长期存在，近年来还取得了越来越好的业绩。 在 ２０２１ 年《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中，中国大陆（含香港）的企业数量达到 １３５ 家，超过了美国的 １２２ 家；２０２２ 年《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

中，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企业为 １３６ 家，加上中国台湾地区，合计 １４５ 家，美国仅为 １２４ 家。⑦ 从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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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不能倒”（Ｔｏｏ ｂｉｇ ｔｏ ｆａｉｌ）的观念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非常流行。 当时总资产６０００多亿美元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

倒闭，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巨震，美国道琼斯指数在一周内下跌了 ２０％以上。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没有让规模更大的金融机构美国国际集团和

花旗集团倒掉，而是动用政府资金大举救助，实质上是将两家银行部分国有化。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从巴塞尔新协议到金融稳定理事会都力求

降低大型银行的倒闭概率，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中国在 ２０２１年公布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 Ａ．，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Ｕ．Ｓ．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 １９９８。 引自Ｋａｎｇ， Ｄ． Ｃ．，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ｎｙ Ｃａｐ⁃

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４（２００３）， ｐｐ．４３９－４５８．
Ｒｕｂｉｎ， Ｐ． Ｈ．， “Ｃｒ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３（２０１５）， ｐｐ．１０５－１２０．
Ｂａｉ， Ｃ．， Ｈｓｉｅｈ， Ｃ． Ｔ．， Ｓｏｎｇ， Ｚ．，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ｕｍ， Ｍ． Ｓ．， Ｈｕｒｓｔ， Ｐａｒｋｅｒ， Ｊ． Ａ．， ｅｄｓ．， ＮＢＥＲ Ｍａｃｒ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ｎｕａｌ ２０１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ｐｐ．３４１－３７９；Ｋｉｍ， Ｂ．， ａｎｄ Ｉｍ Ｈ．， “‘Ｃｒ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Chinese Taiwan： Ｍｙ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 ｎｏ．１（２００１）， ｐｐ．５－５２。

Ｓａｌｔｅｒ， Ｍ． Ｓ．， “Ｃｒ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ｙｌｅ：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Ｗｅ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Ｈｅｒ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５－０２５， 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Ｚｙｗｉｃｋｉ， Ｔ．， “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Ｃｒ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ｎ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３（２０１５）， ｐｐ．７７－１０３．
在 ２０２２年的《财富》世界 ５００强名单中，按照营业收入排序的前 １０名分别为沃尔玛、亚马逊、中国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沙特阿

美、苹果、大众、中国建筑和ＣＶＳ Ｈｅａｌｔｈ。 中国大陆（加香港）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达到８０９．８亿美元，平均总资产３５８０亿美元、平均净资产４３１．８亿

美元，均超过世界 ５００强的平均水平。



平与企业规模的对比来看， ５００ 强中国企业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 这些大型国有企

业已经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明星”，也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效经济力量。①

回到理论层面。 我们从理论欠缺和现实存在中提出国有企业理论的元问题“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存在”。
当理论和现实不一致时，应该反思理论还是反思现实？ 针对本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而言，我们更明确的问题

是：先有企业，还是先有企业理论？ 当企业理论和国有企业的一系列现象不一致时，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企业理

论，还是重新思考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究竟有什么不同？

二、从“盈利悖论”看国有企业的“特殊市场主体”特征

国有企业存在“盈利悖论”问题。 研究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文献，特别是研究中央企业在世界《财
富》５００ 强中经济表现的观点普遍认为，与同在榜单上的美国企业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利润率相对较低，“大而

不强”。 实际数据也支持这个结论。 例如，２０１９ 年《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中，中国央企的利润率和净资产收

益率分别为 ２．３％、６．１％，远低于美国非金融企业的 ８．０％和 ２３．８％；２０２１ 年《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中，中国大陆（含
香港）公司的销售收益率约为 ５．４％，净资产收益率约为 ８．７％，低于美国企业的 ６．５％和 １１．８％。 这样作一个简

单的对比，“中央企业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的结论和政策建议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但细细一想，似乎又不是那么简单。 在 ２０２１ 年的《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中国企业榜单中，中国国家电网以

３８６６ 亿美元排名营收第一，中国工商银行以 ４５２ 亿美元排名利润第一，分别是非金融国企和金融国企的典型

代表。② 从主营业务来看，中国国家电网基本上属于平台业务，依靠提高售电价格或者压低上网价格就可以

实现利润增长。 这种方式很明显并不是大多数产业政策研究者、公众或者消费者所期望的提高国有企业利润

之道。 也正因这种考虑，中国北方地区不到 ０．５ 元 ／度的居民消费基准电价已经保持了 ２０ 多年，成为保持全国

物价稳定、提高居民消费福利和促进电器产业发展的基本市场保障。 这个过程中的成本上涨因素，大多由电

力和发电企业承担。 中国工商银行更是如此，利润主要来自于存贷款利差，理论上也可以用简单粗暴的方式

提高利润率，但确实也不是大众所期望的。 ２０２０ 年疫情期间，国家宣布银行业让利 １．５ 万亿元③，很明显是在

压制银行业利润。 这至少说明，在很大意义上银行业的“强”不应该简单表现为利润率，从而与私人企业或者

经济学教材中的“标准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 再如，中国铁路总公司 ２０２０ 年亏损 ５５５ 亿元，也可以通过提高

运费、票价来实现利润、转嫁成本，但在现实中又难以这么简单粗暴。
这就引出了国有企业的“盈利悖论”问题：从数据上看，国有企业利润率偏低，“大而不强”，故应大力提高

盈利能力；对照企业的主营业务和平台特征逐一分析，又觉得不应该提高国企利润率，很多改革和政策措施甚

至在有意压制国企利润率。 这个悖论产生的原因是，与私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天然属性不同，国有企业

从设立之始就不是为了赚钱或者盈利，而是为了特定领域的国家经济事业发展。 坚守企业设立的“初心”问
题，对于新设立的国有企业尤其重要。 这使得我们很难像判断一个私人企业一样，直接从盈利能力来判断一

个国有企业经营的好与坏，而是必须结合、依靠更多其他指标，甚至是非企业指标。 如果把发达国家和中国的

私人企业视为市场经济的一般市场主体，在理论上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新设立的国有企业

定义为“特殊市场主体”。

三、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史看“特殊市场主体”的历史性起源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研究当前中国

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制度的典型特征，须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寻找。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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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２１年 ５００强企业的国别分布中，中国之外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只有印度 ７家，巴西 ６家，俄罗斯 ４家，墨西哥 ２家，印度尼西亚、泰国、土
耳其、马来西亚各 １家，合计 ２３家。 同时，这些发展中国家 ５００强上榜企业很多是能源资源企业，具有程度不同的“国企”特征。

刘元春：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理论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 ５ 期。
中国银行业协会正式发布的《２０２０年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宣布，２０２０年末银行业支持３０００余万户经营主体，金融系统实现向实体经

济让利 １．５万亿元目标。



属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直接行使国有企业管理权。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企业

行政隶属关系的典型特征是条块分割，企业同时受到地方政府和业务部委的双重领导。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四阶段划分

从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政企不分的企业管理体制出发，围绕国企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和推动国民经济

发展，国企改革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聚焦经营机制（１９７８—１９９２ 年）。 为企业经营“松绑”，改掉不能适应市场的政企分配关系。

这个时期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转型，国企的企业角色尚不明朗，政企分配关系多变，税
收、利润等分配方式混杂。 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两步“利改税”，全面推行承

包经营责任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
第二个时期聚焦产权制度（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 与前面的“破旧”特征相比，第二阶段更强调“立新”，重点是

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 １９９２ 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认，在客观上要求企业成为资源

配置主体。 这个时期政企分配开始趋于制度化，从政企合一走向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重点是产权

制度改革、保证企业法人财产权、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还包括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抓
大放小”改革等。

第三个时期侧重市场化运营（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 这个时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企快速走向全球资

本市场。 主要改革内容包括推进和规范公司股份制改革、加强风险管理、发挥国企党组织作用等。 典型事件

是股权分置改革、完善国企董事会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还包括国企境内外上市潮，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等。
第四个时期强调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２０１２ 年至今）。 作为全面深化改

革的组成部分，国企改革内容包括建立新时代国企改革主体框架（“１＋Ｎ”）、国企功能分类改革①、推进中国特

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②以及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改革。 此外，还包括确立国有经济“五力框架”（竞
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和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等。

（二）改革方向：从现代企业制度转向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从政策方向和改革目标来看，上述四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又可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基本涵

盖了前三个时期，改革目标是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中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个阶段则是中共十八大以后，
改革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从改革的延续性来看，这两个阶段是相继的，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以建设现代企业制度为起点。 深入理解从现代企业制度到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思路演进，有
助于理解国有企业“特殊市场主体”的历史起源。

综上，我们把现代企业制度看作是第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历

程，可以看到，第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在现代企业制度指引下，强化国有企业的一般市场主体

特性，其目标是让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 从企业制度分析视角来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强调国有企

业应该具备一般性的私人企业特征，特别是营利性和市场竞争力，成为配置资源的一般市场主体。 第二个阶

段，即中共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现代企业制度”强调的一般市场主体的基础上，强调国

有企业的“特殊市场主体”地位，即国有企业必须具备不同于私人企业的特殊性。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
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正在经历一个从 ２０ 世纪后半期追求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一般性特征，转向 ２１
世纪追求国有企业自身特殊性的过程。 这样可以在企业定位上解决“国有企业为什么存在”的元问题。

第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实目标是改善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 “现代

企业制度”这个名词，基本上是一个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
理科学”是对企业一般性特征的描述。 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及其背后的委托代理理论和授权经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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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６年国资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完善中央企业功能分类考核的实施方案》，将中央企业划分为商业一类企业、商业二类企业和公益类

企业。
主要内容包括全面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加强董事会建设，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健

全业绩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等。



度，制度模板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大型私人企业（尤其以财富 ５００ 强为代表），而那些个体户和私人小企业并

不需要两权分离。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企业制度既是对发达国家典型企业的产权和经营权特征的概括，也
是对现代市场经济中私人企业基本制度特征的描述。 就本文的研究视角———国有企业制度来看，现代企业制

度首先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提出的，虽然后来也通过立法影响了私人企业制度，但其本质是用一般市场

主体和私人企业标准去评估国有企业。
２０世纪下半叶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是对国有企业“一般市场主体”特征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要求国

有企业适应市场，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体，不断改善盈利能力。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 年间，国企改革的总体

目标是增强国有企业适应市场能力、提高经济活力。 这个时期要求企业改善盈利能力的目标不断清晰。 １９８１
《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国有企业要“改善经济效益”；１９８４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

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结合时代背景

来看，增强企业活力强调“企业要盈利、不能亏损”；１９９２ 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

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

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 １９９３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把“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

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
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改革上，现代企业制度集中于解决如何确保经营者目标与所有者目标一致。 这

里所说的所有者目标的潜在含义是，无论对于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而言，企业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追求企

业利润最大化、体现股东利益。 委托代理制度改革和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激励相

容问题。 在理论上，企业利润最大化并不意味着经营者效用最大化，经营者有动机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力侵犯

所有者利益，例如出现“工资侵蚀利润”①。
要求释放企业活力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现实依据，是国有企业利润连年下滑，特别是 １９９０ 年代国有企

业大面积、全行业亏损。 数据显示，１９７８ 年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为 ２２．８６％，１９９４ 年国有独立核算企业的

利润率已下降至 ５％左右，亏损面快速扩大、财政补贴不断加剧。 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亏损率（亏损总额

除以利润总额）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年的 ５％增加到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的 ９０％，１９９４ 年后超过 １００％②，出现全行业亏损。
至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１１０００ 家国企中有 ６３％亏损。 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必须具备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生存能力，或
曰“自生能力”③。 强调国有企业一般市场地位改革方向和盈利能力的思路，推动了关于国有企业效率的研

究。 在大面积持续亏损面前，作为一般性市场主体、以利润率来衡量，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显而易见，还会拖累

市场化改革进程、损害宏观效率和经济增长，影响创新并进行过度投资。④

第二阶段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包括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都是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

基础上，着重强调国有企业的“特殊市场主体”属性。 这延自 ２０ 世纪末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国退民进”改革

后国有企业覆盖范围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大量退出和非营利性目标的持续增加。 中共十五

大报告提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控制力”⑤；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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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经济研究》１９９７年第 ３期；戴园晨、黎汉明：《工资侵蚀利润———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中的潜在危险》，《经济研究》１９８８年第 ６期。
张文魁、袁东明：《中国经济改革 ３０年：国有企业卷》，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８９—９０页。
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这个企业就

具备自生能力。 参见林毅夫、刘培林：《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经济研究》２００１年第 ９期。
参见刘瑞明、石磊：《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 １期；刘瑞明：《金融压抑、所有制歧视与增长拖累———

国有企业效率损失再考察》，《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吴延兵：《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经济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吴延兵：《国有企

业双重效率损失再研究》，《当代经济科学》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董晓庆等：《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研究》，《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孙晓华、李
明珊：《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及其效率损失》，《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６年第 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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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化国

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中共十八大报告重申“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

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２０１５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强调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

力”；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资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再次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
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①

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产生的历程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政策含义从“国有企业”向“国有经济”和
“国有资本”的范围拓展及制度深化；二是从国有企业“活力”到非营利目标特别是到新时代“五力”目标的深

化。 “五力”中的“经济竞争力”接近于国企改革初期的“活力”目标，但国有经济竞争力远远超出了国有企业

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范畴。 尽管第一目标依然包括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但其他四“力”———“创新力、控制力、
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与国有经济竞争力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国家竞争优势体系，也
突出了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追求个体利润的不同之处。 特别是“两个一以贯之”的改革方向———“坚持党对

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

之”———的提出，前者强调了国有企业不同于私人企业的特殊性，后者强调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属性，二者

合起来构成了本文所说的“特殊市场主体”。
从现代企业制度到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从“一般市场主体”到“特殊市场主体”的改革目标转化，具有

三重含义：一是改革方向转变。 现代企业制度强调一般市场主体特征的改革方向，终究解决不了“国有企业为

什么会存在”的元问题，因为一般市场主体的外延首先是私人企业。 “特殊市场主体”改革方向的确立，不再

强调用私人企业标准来衡量国有企业，而是要用国有企业标准来衡量国有企业，避免因削足适履而丧失了国

有企业的本质特征。 二是改革阶段相继。 强调特殊市场主体和用国有企业的标准来衡量国有企业，是因为国

有企业的公司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市场已经在主导

资源配置。 三是改革思路转变。 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下的“一般市场主体”，所对应的是转型思路，改革方向是

市场化，其目标是让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展开市场竞争，强调国有企业的微观属性和营利组织属性；中国特色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特殊市场主体”，所对应的是发展思路，改革目标是强调国有企业应当具备不同于私人企

业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特征，强调国家视角和中国特色。

四、国有企业“特殊市场主体”特征表现

新时代中国国有企业“特殊市场地位”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限营利性与非利润目标

与私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下“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不同，国
有企业不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设立目标，甚至不以赚钱为最终目标。 例如，国铁集团建成了世界上最现代化

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保障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物资运输，高速铁

路网对 １００ 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超过 ９５％。② 作为中央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 ２０２５ 年和

２０３５ 年的奋斗目标包括“铁路网规模和质量达到世界领先”“铁路技术装备和创新能力达到世界领先”“铁路

运输安全和经营管理水平达到世界领先”“铁路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铁路在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和“铁路对国家的贡献进一步提升”③，没有关于利润率和利润增速的明

确要求，由此体现出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本质区别。 如果国有企业过度追求营利性，将会导致宏观管理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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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新时代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理论逻辑与基本路径》，《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数据来自《国务院关于 ２０１９年度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和资产监管职责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ｎｐｃ ／ ｃ３０８３４／ ２０２０１０／ ｂ８ｅ３４ａｃ６１１４９４４ａ９ｂ４８０９ｆ５９６ｅｆ２３ｄ３８．ｓｈｔｍｌ。
发展目标内容来自铁路总公司官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ｒａｉｌｗａｙ．ｃｏｍ．ｃｎ ／ 。



难，偏离主营业务，甚至会完全背离其背后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布局，因为企业天生向往更赚钱的业务。
新时代的中国国有企业，绝不能像私人企业那样追求“一夜暴富”，更不能“什么赚钱干什么”，而是必须

坚持国有资本整体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 再三出台的央企“退房令”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国有企业必

须聚焦主业，整体经营范围必须处在国家政策和主管部门严格的“负面清单”与“白名单”管制之下，必须服从

国家大局和政治管理，也就是说，“法无授权不可为”①。 相对而言，私人企业实行一般意义上的“负面清单”和
“黑名单”管理方式，凡是法律和政府没有明令禁止的业务，都可以按照企业对前景和盈利的判断自由进出，
“法无禁止皆可为”。 限制国有企业经营范围的自然结果，是私人企业拥有比国有企业更广的经营范围和更自

由的业务转换，也具有了更高的潜在利润率。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必须坚守实体经济，绝不能像某些私人企业

一样将主营业务资金用于炒股，也基本上没有通过做空获利的方式。 这些限制性规定，将会大大降低国有企

业的相对盈利能力。 就市场竞争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来说，所有国有企业可以进入的领域，都不应

该存在私人企业进入的司法、政策或其他制度性壁垒。② 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

益不一致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可以通过党组织最终利益的一致性来加以解决。 党内的最终利益一致性，
把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系统性、制度性利益对立问题转化为个别经营者的腐败、失责等问题，通过国有企业

巡视制度、监督制度加以解决。③

（二）“经济事业发展”性
从根本上说，国企姓“国”。 国有企业的设立，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实现特定领域的经济事业发展。 在计划

经济时期，这种发展功能通过宏观环境扭曲下的企业设立、指定经营范围、发展速度和国家定价机制来实现。
新时代则表现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与私人企业追求利润的天然属性不同，国有企业在制度上不以追求利润

为最终目标。 这要求国企必须具备一定的“牺牲精神”，致力于国家总体发展目标、抵抗国际风险、稳定国内价

格或者宏观经济等种种国有企业自身之外的目标。 在经济领域还要求国有企业对产业发展和消费者产生正

外部性。 一个极端案例是，只要国有企业所培育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可以促进所在领域的事业成功，即使某个

特定国有企业最终破产，也不能视之为完全失败。④

与一般市场主体的利润目标相比，新时代的国有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但又必须遵守市场规

则，确保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对于建设现代

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比企业盈利更重要的是市场规则和竞争性市场的发育。 现实中国有企

业在国内市场很难找到有效的竞争者，因为国有企业进入的特定行业，或者是因为资本规模因素，或者是因为

新技术、新领域的高度不确定性，或者是因为盈利能力不足，往往缺乏作为一般性市场主体的私人企业竞争者

出现。 显然，经济越发展，企业往往异质性越强，连企业文化都有可能决定投资成败，很难体现出充分竞争市

场对规范企业行为、体现企业竞争力的作用。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行业，因为投

资变现周期长、利润率长期低于 ８％，私人企业基本上不愿意进入，很难形成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有效竞争，
所以只能通过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来弥补。

（三）“国家使命性”与国家竞争力属性

国有企业经营和发展究竟是要增强自身竞争能力还是国家竞争能力，是一个悬而未解的理论问题。 国家

竞争力以企业竞争力为基础，故不可能脱离开企业竞争力而单独存在，因此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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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退出房地产行业的规定从 ２０１０年开始，近期又有所强调。 《关于中央企业加强参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改革规〔２０１９〕
１２６号）规定：“严把主业投资方向。 严格执行国有资产投资监督管理有关规定，坚持聚焦主业，严控非主业投资。 不得为规避主业监管要求，通过

参股等方式开展中央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规定的商业性房地产等禁止类业务”。 国资委《中央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２０１７ 年版）》规定了“不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项目”等十类禁止性项目。 这十类项目并不禁止私人企业进入。

在非营利性目标下，利润率就不能成为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 参见 Ｌｉｎ Ｙ．， Ｃａｉ Ｆ． ａｎｄ Ｌｉ Ｚ．，“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ｕｒｄ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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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经济研究》１９９７年第 ３期。



程度上可以并行不悖。 但作为国家使命的承担者和实践者，国有企业增强自身能力的前提是不能损害国家竞

争能力和国家利益，不能损害市场部门和私人企业的盈利能力，不能拖累市场部门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
林毅夫等将国家战略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称为计划经济时期传统发展战略遗留的“政策性负担”①。 这个

解释，适用于分析国有企业的一般市场主体特征，主要指向国有企业自身营利性，却不适合用来分析和判断新

时代新设立、承担国家战略和国家使命的国有企业。 与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承担的国家战略和国家使命相

比，新时代国有企业国家使命的典型特征是：国家使命的承担必须以市场经济作为基本载体，以价格作为外部

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以不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前提。 虽然国有企业本身不一定必须具

备完整的“自生能力”，但不能因为亏损而过度损害市场效率。 建立在市场价格体系基础上的新时代中国特色

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评估国有企业国家使命和国家战略的微观成本，明白哪些可为、哪些不

可为，可为到什么程度。 完成国家使命的最终标准，也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竞争力，包括有利于国家发

展、让人民满意、让消费者满意。

五、国有企业特殊市场主体的时代性和阶段性

本文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企业的特殊市场主体地位，即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的建构，是有条件和历史渊源的。 这表现出“特殊市场主体”概念的发展阶段性和改革时代性特征。
（一）发展阶段性

“特殊市场主体”最重要的历史渊源是 ２０ 世纪后半期市场化改革中开始的、覆盖全部国有企业的现代企

业制度改革及其对国有企业适应市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大幅度改善，这使得那些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基本上

具备了“一般市场主体”特征。 这个一般市场主体的改革过程，在 ２１ 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到顶峰，
至 ２１ 世纪 ２０ 年代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 国有企业的公司化和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不断强化，
包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实现，是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历史和制度基础。 我

们不可能脱离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的一般市场主体特征去谈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问题。 新时代国有企业

“特殊市场主体”地位和制度的强化，以同时代私人企业、外国企业作为“一般市场主体”为比较对象，在一般

市场主体的基础上强调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本质性特征。 国有企业必须在强调市场规则的基础上，通过国有

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五力”框架，不断增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国家

竞争力，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 国家竞争优势概念为国有经济“五力”目标提供了的逻辑框架和理论基础，建
立了从微观企业成长到宏观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分析视角。

（二）法定性

新时代国有企业的“特殊市场主体”地位，对应着国有企业的法定性和有限性。 所谓法定性，是指国有企

业立法要持续推进，完善一般法和专门法，让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获得与实际规模和功能相对称的

立法层级和立法数量。 国有企业的“特殊市场主体”身份、经营范围、企业制度等都需要通过立法加以限制、规
范和保护，以此保证国有企业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享有正常经营的权利。 新公司法草案设置的“国家出资公

司的特别规定”实现了在一般市场主体领域内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制度安排，目前来看，立法还是远远不够的。
（三）有限性

所谓有限性，是指在白名单管理制度和法定授权制度下，国有企业作为特殊市场主体，相比于作为一般市

场主体的私人企业，在企业数量、企业经营范围等指标上始终应该是有限的，是市场主体中数量相对较少的一

种，是市场主体中的“特殊”而不是“一般”，不能无限扩张，对应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存量国有企业

数量不断减少。 ２１ 世纪以来，中央企业的数量变化趋势和兼并重组方案都体现了这一点。 从有限性来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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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有企业负担政策性任务包括职工住房、医疗服务、子弟学校、幼儿园和其他属于集体福利设施的投资提供补贴等。 参见林毅夫、李志赟：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２期；林毅夫等：《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管理

世界》２００４年第 ８期；廖冠民、沈红波：《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动因、后果及治理》，《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



果不考虑新设立，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现有国有企业的规模集中及数量减少。 这导致在中央企

业经营范围内，基本上都已经只有少数几家企业，很难找到合适的比较对象，“一企一策”式的改革特征日渐突

出。 从历史的视角看，国有企业数量是国有企业改革“国退民进”改革和战略性重组的历史性结果，也是大量

不能适应市场机制的国有企业被市场淘汰的自然后果，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和国有企业动态竞争优势双重

作用的共同结果。 市场与政策都极大地限制和塑造了国有企业以及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及范围。
（四）外部规则与竞争中性

企业的“大”并不是“原罪”，在发达国家都有大企业。 但关键是企业必须遵守市场竞争规则，特别是在法

定范围内体现“竞争中性”原则。 所以说，国有企业应当依法设立和经营，应当坚持国家战略布局导向，坚持在

竞争中适度利他、适度牺牲，且以不损害私人企业利益为原则。 我们关于国有企业“特殊市场地位”的分析，是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载体的。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推进制度

性开放的过程中，面临国内国外市场体系、市场制度的衔接问题。 在全世界逐步从自由贸易转向对等贸易和

对等开放的趋势下，无论在双边环境还是多边环境，都不应放弃国有企业的“特殊市场主体”属性，不能将其转

为以营利性为目标的“一般市场主体”。
这些限制性规定，有助于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建立一个“以私人企业作为一般市场主

体、以营利性为基本目标、遵循市场规律、体现资源配置效率”，“以国有企业作为特殊市场主体、以发展经济事

业为目标、履行国家使命、在初次分配领域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覆盖各种所有制结构的市场体系，既体现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多元性、丰富性，又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与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的

衔接。 也正是这些限制性因素的存在和日益明显的“特殊市场主体”特征，特别是对很多营利性领域的禁入和

经营范围扩大的法定性，使得资本跨领域流动非常困难，从而简单与私人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对比来分析增长

拖累、资源错配、效率损失等微观主题变得没有意义，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也明显有失客观公允。 为此，应采用

宏观视角来分析与判定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

六、国有企业“特殊市场主体”的法制化和国际化

（一）推进国有企业特殊市场主体的法制化

在一般立法的层面上，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的第七章

“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正式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党对国有企业的领

导。 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国家出资公司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发挥领导作用，研
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公司的组织机构依法行使职权”①，修改完善后将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法人

制度改革的法律依据。 在专门立法的层面上，对于国有企业的特种公司特征，依然需要明确法律细节。 ２０２１
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法人分类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三类。 其中，营利法

人的特征是：“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营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但这些规定并不完全适用于国有企业。
国外国企立法基本遵循了两种思路：第一种是国资国企的专门法，例如美国的《政府公司控制法》，韩国

的《公共机关运营法》，法国的《公共部门民主化法》，挪威的《公共有限责任公司法》，日本的《国有财产法》和
《财政法》等。 第二种是一般立法附加专门的国企条款，例如新加坡把淡马锡列入本国宪法“第五附表指定机

构”，日本特殊公司在个别事项上适用《公司法》的一般性规范，其他事项适用专门法案。 很多发达国家还能

做到“一企一法”，特别是在有普通法传统的国家，可以通过立法详细规定每家国企的成立和撤销、公司治理、
业务范围、董事产生方式、董事会结构、高管薪酬、融资方式和债务规模等。 美国联邦层面的国有企业直接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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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前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中，涉及国有企业的条款主要是第二章第四节“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２０２２ 年

草案将《公司法》中国有企业适用范围从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扩大到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明确国家出资公

司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等根据授权代表本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



作“联邦政府公司”（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依据《１９７０ 年铁路客运服务法》《１９７３ 年联邦融资银行法》和《１９７０ 年

邮政重组法》，美国成立了全国铁路客运公司、联邦融资银行和美国邮政。 英国国企的建立、改组、废除以及非

国有化，必须由议会通过专门法令决定。 日本为特殊公司颁布专门法案，如《ＮＴＴ 法》《ＪＲ 法》等。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的立法思路，当属于第二种国有企

业专门条款立法。 但专门立法明显不够，与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功能都严重不相称。 中国关于国有企业的

专门立法是 ２００８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但至今仍缺乏单独的国有企业立法。 约束和

规定国有出资人监管职责的是国务院国资委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制定于 ２００３ 年，经过两次

修订，但依然是国务院部门法规，立法层级较低。 随着国资规模已超过百万亿元，已经完全具备了专门监管立

法的条件与基础。
（二）国有企业特殊市场主体的国际化扩展

国有企业的特殊市场地位如何适应国际市场规则？ 在新发展格局下的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首先应该坚

持主权至上原则，因为贸易伙伴和经济伙伴的基本经济制度没必要强求一致，也做不到完全一致。 其次加大

规则和制度的建设性参与，利用好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中国市场的规则性和制度性准入为条件，以经

济实力和国家能力为依托，推进双边和多边谈判，不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既有规则的“陈规俗套”而放弃中

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优势。 再次是通过完善国有企业“特殊市场主体”的一整套制度和法律

规定，在中国适应发达国家市场体制和规则的同时，也促进发达国家市场主体逐步接受、适应中国基本经济制

度，促进双边协定的平等、对等开放。 最后要“开放办国企”，加大与国际同行的合作力度，加快关键性生产要

素全球布局。 同时，启动重点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与国外国有企业和欧美大财团的交叉持股试点，启动中央企

业全球市场招标采购制度，合理确定招标范围，推进中国国有企业在双边和多边市场的进入。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Ｆａｃ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Ｕ Ｍｉｎ－ｊ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３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ｍ ｔ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ｔ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ｕｔ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ｄｏ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ｏｎｅｙ．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ｔｉｎ⁃
ｕｏｕｓ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责任编辑：王月霞］

０１

河北学刊　 ２０２４·１

①课题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内部报告。


